
 

中电联国际〔2026〕50 号 

 

中电联关于组织参加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的
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: 

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大会”）将于 2026 年 10

月 12 至 15 日在沙特利雅得举办。本届大会由世界能源理事会和

沙特能源部共同主办。受世界能源理事会委托，中国电力企业联

合会（以下简称“中电联”）负责本届大会在中国内地的参会参

展组织工作。 

世界能源理事会成立于 1923 年，总部设于英国伦敦，是全

球能源治理框架中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。该组织在近 100

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成员委员会，工作涵盖煤、电、石油、天然气、

核能、水能和可再生能源等全能源领域，重点研究市场重组、能

源效率、能源与环境等议题，每年发布《世界能源理事会年度报

告》等多项研究成果。 

世界能源大会是世界能源理事会牵头主办的全球能源领域

旗舰活动。本届大会以“激励变革，推动转型”为主题，旨在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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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人类在能源转型、能源安全、能源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

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方案。大会同期还将举办世界能源领袖圆桌论

坛、市长圆桌论坛、世界能源理事会地区会议、执委会会议、展

览展示等活动。大会预计将吸引近 100 位能源部长和来自 150 多

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、行业组织、能源电力企业、技术设备

制造商及科研咨询服务机构的近万名代表出席。会议同期展览将

专业展示全球领先的发展理念及技术装备解决方案，是中国电力

企业拓展国际合作、展示核心能力的重要平台。大会活动简介见

附件 1。 

请各意向参会单位填写《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参会报名表》

附件 2)，并于 9月 30 日前将参会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

活动联系人。请各意向参展单位填写《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参

展报名表(代协议)》(附件 3)，并于 5 月 31 日前将参展报名表

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活动联系人。 

联系人：中电联国际合作部 孙梦婕、徐丹 

电  话：010-63414333、63414367 

传  真：010-63544560 

邮  箱：sunmengjie@cec.org.cn， mchxudan@cec.or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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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简介 
 

一、大会概况 

时间：2026 年 10 月 12 至 15 日 

地点：沙特利雅得 

主题：激励变革，推动转型 

主办单位：世界能源理事会、沙特阿拉伯王国能源部 

中国内地协办单位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

中国内地承办单位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

二、会议主要内容 

会议拟主要围绕八大方向展开交流，即： 

- 更快、更公平、更深度的脱碳进程； 

- 为未来赋能； 

- 电气化进程； 

- 新一轮生产力革命； 

- 缩小能源应用鸿沟； 

- 保障充满韧性的能源未来； 

- 智慧能源时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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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为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融资。 

活动期间还将召开世界能源领袖部长对话会、世界能源领袖总

裁对话、市长圆桌论坛、世界能源理事会战略群体会议、世界能源

理事会地区会议、执委会会议、未来能源领袖活动等专项会议。 

三、会议注册 

意向参会代表请填写附件参会报名表（附件 2）并传真至 010-

63544560，获取中电联向世界能源理事会申请的会议注册优惠代码；

随后登录大会官网页面 worldenergycongress.org，使用优惠代码

完成报名，将享受会议注册费优惠价格。 

支付方式、会议报名流程、取消参会程序和费用办法详见大会

官方网站。 

四、展览 

1.展览概况 

（1）展览时间：2026 年 10 月 12-15 日 

（2）展览地点：利雅得前沿展览中心（the Riyadh FRONT 

Exhibition Centre） 

（3）展览规模：预计总展出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，其中特设

中国展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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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展范围 

发电、输配电、核能利用、可再生能源利用、电力节能环保、

电力信息及通信、电力自动化技术与设备、电工产品、电力机械、

工器具、电动汽车、储能及充电设备、电力工程咨询、基础设施建

设、科技与创新、油气、资源、金融、咨询等相关领域等。 

3.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

（1）收费标准 

项目 收费 包含内容 

参展报名费 8000 元/企业 

国际联络、参展注册、会刊登

录、企业登记等服务 

光地展位费 7500 元/平方米 

36 平米起订。特装展位设计图

需在展前 2个月报组委会审

批。 

标准展位费 75000 元/个 

9 平方米展位。提供楣板，展

位照明，地毯，电源插座、一

桌三椅。 

（2）支付方式 

参展企业报名后，请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将参展费用汇入指定

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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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   名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北京菜市口支行 

账    号：0200001809200067660 

4.报名办法 

有意参加展览的企业填写《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参展报名表

（代协议）》（附件 3）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前，

传真至 010-63544560。 

展位预订遵循先到先得原则。若所有展位均已订满，报名将提

前结束。 

5.退展事项 

参展协议签订后，参展企业如要求退展，应书面通知大会协办

单位中电联并得到退展确认函，退展方可生效。参展报名费不退，

展位费用退还标准为：2026 年 5月 31 日前，主办单位收到退展申

请，退还 50%展位费；2026 年 5 月 31 日后，提出退展申请，将无

法退还展位费。 

6.展品运输 

展品运输推荐代理商：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物流分公司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外运大厦 B座八层 

联系人：陈南柯，胡堃 

手机：13120129051，138115328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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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邮：chennanke@sinotrans.com hukun@sinotrans.com 

展品运输指南另行通知。 

五、赞助 

参与赞助有助于企业增强市场认可度、实现长期营销策略，是

企业在世界能源市场开拓发展的独特机会。中电联会员单位赞助本

届大会可以享受九折优惠。具体赞助条款见大会官方网站，详询中

电联联系人。 

六、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组团事宜 

为便于开展大会组织工作，保证中国能源代表团顺利完成参会、

参展任务，建议参加统一组团。参展参会人员组织工作详情另行通

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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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 27 届世界能源大会参会报名表 

企业名称 
中文  单位网址  

英文  

企业地址 
中文  邮  编  

英文  

联系人  职  务  电  话  传  真  邮  箱  

参会代表 

姓 名 

(中英文) 

性

别 
工作部门 职  务 电  话 传  真 邮箱 

       

       

公司简介 

   

单位盖章 

 

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重要提示：填写此表传真至 010-63544560，并使用中电联优惠码完成大会官网注册 ，方可享受注册费优惠。 

       此表复印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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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第27届世界能源大会参展报名表（代协议） 
参展企业名称 

中文 

英文 

参展企业地址 
中文 

英文 

预定展位及参

展费用 

1、展位费（请在所需申请栏目内填写） 

□标准展位(9 平方米)：      个;展位费:               元 

□净地（36㎡起租）：长    米×宽    米;         平方米；展位费:         元 

2、注册费： 8000    元/企业 

参展费用(共计)：人民币          元，大写人民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预计参展人数            人 

主要展品 
中文 

参展企业 

盖章 

英文 

联系人  Email  

电  话  手  机  

孙梦婕、徐丹 

电话：010-63414333、63414367  传真：010-63544560 

邮箱：sunmengjie@cec.org.cn， mchxudan@cec.org.cn 

收款单位名称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

纳税人识别号（社会信用代码）：Y1100000717818045B 

地址、电话;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一号 010-63415141 

开户行及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菜市口支行 

账    号：0200001809200067660。 

 

 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

电力行业委员会 

盖章 

 

 

盖章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 

参    展    规    定 

1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负责本展览会的组织工作，参展企业需根据

主办单位的要求，按时完成各项筹展工作，并遵守展团有关规定。 

2、每个标准展位参展人员名额为 2 名，光地展位的参展人员限额为折算成标准展位的个数乘以 2，如参展企业

需增加名额，请另函提出申请。 

3、参展企业报名后，请于10天内将参展注册费及展位费汇入指定银行帐户，其它费用付款时间另行通知。 

4、参展内容及展品必须符合展览会规定的展出范围，严禁假冒伪劣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。出售展品

要按章纳税，严禁参展人员出售清册以外物品。 

5、参展人员必须遵守展览会规定，按时参展，不得提前撤展。 

6、参展人员在国外必须服从展团的领导和工作安排。 

7、本报名表经双方盖章后具有合同效力，双方应共同遵守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